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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29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 3 月 18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截至 2024

年 8月 15日，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3,166,640股，根据回购

股份方案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减少。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16日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同时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作出修订。公司

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章程的议案》，本次《公司章程》修订

的内容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 

公司系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由浙江吉华集团有

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注册，取得营业执照。 

第二条  …… 

公司系于 2012年 2月 28日由浙江吉华集团有限公

司依法整体变更、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在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

营业执照。 

第五条  公司住所：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新

世纪大道 1766 号； 

第五条  公司住所：杭州市钱塘区新世纪大道 1766

号；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亿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6,833,360元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董

事会确定的其他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

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本公司称

财务总监，下同）及董事会确定的其他管理人员。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 亿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 7亿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6,833,360股，公司

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76,833,360 股，无其他种

类股份。 

第四十九条  ……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四十九条  ……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

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一百〇五条   ……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

任，但连续任期不得超 6 年。独立董事连续三

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一百〇五条   ……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但连续任期不得超 6 年。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亲自

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

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一百一十六条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议召开董

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

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六条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 以上董事、监事会或者 1/2 以上独立董事，可

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

议后 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五条  ……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五条  …… 

公司设副总经理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四条  ……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

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监事

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四条  ……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

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人数 2名。监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

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聘期 1 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

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 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等

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作为公司刊登

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

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指定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条件的媒体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除以上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

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为顺利办理《公司章程》备案等事宜，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相关代表办理相关手续。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内容为

准。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月 28日 


